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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积极开展合作共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通知  

 
(财发〔2009〕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厦门、深圳不发）财政厅（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部农业综合开发办事机构，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总行营业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关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

“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的

要求，充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作用，经财政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充分协商，决定从

2009年起积 

极开展合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财政部门和农发行共同负有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任务。双方在资金安排、项目选择、机构设置

和日常业务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双方通过合作可以使优势得到互补，形成合力，放大扶持农业产

业化经营的效果。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9号）中规定，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

营项目主要包括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畜牧水产养殖等种植养殖基地项目，农产品加工项目，储藏

保鲜、产地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也属于农发行贷款支持范围，两家合作具有较强的可

行性。 

  二、操作程序及管理措施 

  （一）项目推荐。符合扶持条件的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县（市）级农业综合开发机构（以下简称

农发机构）和农发行申请项目。县（市）级农发机构会同农发行对受理的项目进行初选后，将项目推

荐到地（市）级农发机构和农发行；地（市）级农发机构会同农发行将项目汇总后推荐到省级农发机

构和农发行。 

  （二）项目初审和备案。省级农发机构会同农发行组织专家对地（市）级农发机构和农发行推荐

的项目进行初步评审，初审合格的项目列入省级农发机构和农发行分别设立的项目库。对初审不合格

的项目，省级农发机构和农发行要分别告知下级农发机构和农发行，加强培育，使项目尽早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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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审贷。农发行要积极支持经初审合格后进入项目库的项目，并按照农发行贷款管理有

关规定，由省级农发行对项目进行独立审贷。审贷通过的项目，应通知省级农发机构，并报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办公室和农发行总行备案。 

  （四）资金保障。对通过贷款审批的项目，农发行要保证贷款规模，开户行要尽快安排贷款；中

央财政要保证贴息资金规模，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根据已备案项目贷款实际发生的利息，按有关

规定及时审核和拨付贴息资金，贴息资金要逐级拨付到贷款企业在农发行开立的账户上。 

  （五）贷款利率。对纳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贴息计划的项目，贷款利率原则上执行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六）贷后管理。省、地（市）、县（市）级农发机构和农发行在贴息期或贷款期要加强贷后监

管，监督贷款和财政贴息资 

金专款专用，定期对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及时预警和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三、项目选择的基本要求 

  （一）农发行贷款项目原则上限定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农发行项目贷款期限一般为5年内，最长

不超过10年。财政贷款贴息期限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单个项目年贴息贷款的额度为500万元—

6000万元，超出此范围原则上不予贴息。 

  （二）项目类型为农产品加工项目、种植养殖基地项目、流通设施项目。所选项目市场前景好，

产品质量高，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对增加农民就业和农民收入等有明显带动作用。 

  （三）贷款和贴息对象符合农发行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相关政策规定。 

  四、通力合作务求取得实效 

  财政部和农发行总行要明确牵头的部门或处室，建立经常和广泛的联系，加强协调与沟通，妥善

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和推广经验，推动合作不断向前发展，探索出财政和金

融部门合作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农发机构一定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积极主动地与同级农发行联系，地方各

级农发行要密切配合。通过开展业务对接，联合举办业务培训等多种形式，不断深化合作内容，扩大

合作领域，增强合作效果。 

  财政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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